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若干政策举措〉措施责任清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推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根据市政府领导批示要求，由我委牵头开展贯彻落实《关于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若干政策举措》措施责任清单研究工作。

二、文件制定过程

3月10日，市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函请市工信局、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等32个部门结合单位职能，逐项对照省政策举措研究提出池州市具体贯彻落实措施。3月27日，市发展改革委根据各部门报送的措施汇总形成《措施清单》初稿。
三、文件主要内容

措施清单共分8个部分30条内容，第一部分包括第1至4条，主要从促进居民增收和消费能力提升、加快培优育强新型消费、推动传统消费提质升级、加大文旅产品创新供给来持续加力提振消费。第二部分包括第5至8条，提出加快谋划实施重大项目、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强化项目要素保障，旨在推动有效投资上台阶。第三部分包括第9至11条，强调全面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提出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载体、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第四部分包括第12至17条，围绕实施传统产业焕新行动、深入实施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深入实施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快推进全面绿色转型等方面加快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第五部分包括第18至21条，加快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加大精准助企惠企力度，推动并购重组扩量提质。第六部分包括第22至24条，促进外贸提质增效、拓展贸易投资空间、加快培育贸易新动能。第七部分包括第25至28条，聚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民生改善，提出深入实施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行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第八部分包括第29至30条，旨在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出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